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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方案调整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次调整主要针对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棵树”）

于 2020 年 9 月 10 日披露的《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及相关配套文件，调整内容如下： 

1、调整三棵树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资金来源 

2、调整三棵树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规模 

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理三棵树第四期员工持股

计划相关事宜，本次调整的相关内容属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的权限范围，本次

调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及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并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上述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的议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0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及

文件。 

2020 年 11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修订<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关于修订＜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对员工持股计划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调整情况 

1、调整原因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议案后，公司积极推进员工

持股计划的相关事宜，但鉴于公司员工参与积极性颇高，公司董事会决定对第四

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条款进行调整。 

2、调整内容： 

调整前： 

“本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公司员工的合法薪酬、自筹资金及员工持股计划

通过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融资方式筹集的资金（若有），其中员工自筹资金不

超过 80,000 万元，对外融资金额与员工自筹资金比例不超过 1 比 1，资金总额上

限为 90,000 万元。” 

“根据本计划的资金规模上限 90,000 万元和本次董事会召开前一日收盘价

137.09 元/股测算，本员工持股计划所能购买和持有的标的股票总数量不超过

6,565,031 股，即不超过截至本草案公布之日公司现有股本总额的 2.52%，未超过

公司股本总额的 10.00%，任一持有人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所对应的标的股

票数量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0%。最终标的股票的购买数量和均价目前尚存

在不确定性，以实际执行情况为准，公司将根据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拟参加认购的员工总人数不超过 3,000 人，其中拟参与认购员工持股计

划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超过 6 人，拟认购份额上限 4,000 万

份，每份份额 1 元，占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的比例为 5%。” 

序号 持有人 职务 
拟认购份额上限 

（万份） 

占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 

的比例 

1 林丽忠 董事 

4,000 5% 
2 朱奇峰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

总监 



3 米粒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4 蔡维庭 监事 

5 黄志生 监事 

6 黄盛林 副总经理 

7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其他员工（不超

过 2994 人） 
76,000 95% 

合计 80,000.00 100.00% 

 

调整后： 

“本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公司员工的合法薪酬、自筹资金，资金总额上限

为 110,000 万元。” 

“根据本计划的资金规模上限 110,000 万元和本次董事会召开前一日收盘价

148.06 元/股测算，本员工持股计划所能购买和持有的标的股票总数量不超过

7,429,420 股，即不超过截至本草案公布之日公司现有股本总额的 2.76%，未超过

公司股本总额的 10.00%，任一持有人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所对应的标的股

票数量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0%。最终标的股票的购买数量和均价目前尚存

在不确定性，以实际执行情况为准，公司将根据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拟参加认购的员工总人数不超过 3,000 人，其中拟参与认购员工持股计

划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超过 6 人，拟认购份额上限 4,000 万

份，每份份额 1 元，占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的比例为 3.64%。” 

序号 持有人 职务 
拟认购份额上限 

（万份） 

占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 

的比例 

1 林丽忠 董事 

4,000 3.64% 

2 朱奇峰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

总监 

3 米粒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4 蔡维庭 监事 

5 黄志生 监事 

6 黄盛林 副总经理 

7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其他员工（不超 106,000 96.36% 



过 2994 人） 

合计 110,000.00 100.00% 

 

3、调整影响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有关内容的调整符合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目前的实际情况，

有利于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修订后的《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及摘要、《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

办法》等相关文件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

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相关意见 

1、监事会意见 

本次修订的《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以及相关配套文件的内容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

意见》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事宜不会对公

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影响。 

因此，我们同意修订《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 

2、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有关内容的修订符合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目前的实际情况，

有利于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修订后的员工持股计划的内容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通过摊

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对第四期

员工持股计划的有关内容进行修订，并同意公司按修订后的员工持股计划实施。 

3、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认为：三棵树已就变更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已履行了现阶

段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变更的内容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员工持股

计划的变更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4 日 


